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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红泥砂锅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韩小
峰、沈桂金、苏云、胡兴校、赵成学、刚亚敏、牛波7
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的仲裁申请，案号为上
劳人仲案字〔2018〕第05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公告形
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1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
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
年2月6日上午9点15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
路 100 号 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迪纳达时装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宋玉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的人仲裁申请，案号为上
劳人仲案字〔2018〕第02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
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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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6）浙01民再37、38号
李彦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彦龙与被告广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朱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民再37、38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本二
案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二案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二案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603号

浙江金果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环球合一网络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
江金果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被告浙江金果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36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579号

蔡文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746号

望洲孕尔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丽晶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望洲孕尔
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37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付宣传推广费、租金及违约
金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599号

郑建文、陈美琴：本院受理原告张一清诉被告
郑建文、陈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559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归还借款本金 30000 元并支付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598号

郑建文：本院受理原告张一清诉被告郑建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
浙0106民初55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归还借款本金
3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338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旗
诉被告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工资320000元及利息
损失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4738号

杭州东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倪秀承申请执
行你及朱爱琴、朱德平、浙江屹东百货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名下位于杭州
市上城区东坡路66号504室房产的执行裁定书。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经纬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经纬[2018]估字第 A01-0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本院（2017）浙 0106 执 4738 号
执行裁定书。浙经纬[2018]估字第 A01-03 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载明：杭州市上城区东坡路 66 号 504 室
房产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5240000 元。（2017）
浙0106执4738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杭
州东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
区东坡路 66 号 504 室房产。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
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5014号

黄磊：本院在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已作
出拍卖被执行人黄磊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金地
自在城乐活湾 3 幢 2504 室不动产一处的执行裁定
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普华永
道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杭普房估（2017）
S 字第 0121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7）浙 0106 执
501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杭普房估（2017）S 字第
0121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黄磊所有的位于杭州
市西湖区金地自在城乐活湾3幢2504室不动产一处
的市场价值为31500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50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
被执行人黄磊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金地自在城
乐活湾3幢2504室不动产一处。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
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943、4944号

孙会：上诉人杭州臻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就（2017）浙0106民初4943、494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59号

徐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通起重运输有限公司
诉被告徐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29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60号

徐斌：本院受理原告吕福仓诉被告徐斌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20号

胡洁、王政、杭州岳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胡洁、
王政、杭州岳昆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229号

王坚校：本院受理原告王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876号

傅冰、陈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周晖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874号

陈金华：本院受理原告周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
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9 点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400号

陈德路、陈德仲、章成大：本院受理原告沈建
华、汤雪峰、沈伟民、王欣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9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717号

杨亦灵：本院受理原告王宏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4民初67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58号

李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琪儿服装小商品市场
阿才箱包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505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169号

朱华：本院受理原告王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
初81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951号

倪雯：本院受理原告蔡亚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948号

倪雯：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188号

杭州佰富勤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润科投资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占发江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下午2点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968号

何昱佟、何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江丰燃气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点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551号

杭州九星服装市场有限公司、陈今朝、周方：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天烨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81号

李惊鸣：本院受理原告戚小英、郑迅民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3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15号

杭州华安印刷有限公司、骆萍：本院受理原告彭
俊达、姜建新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
29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522号

杭州颖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方露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55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2号

申请人杭州金满堂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25918757，票
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杭州金满堂实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浙江长兴维美丝特衬布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年6月1日、付款行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1号

申请人杭州正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30165712，
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浙江艺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天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
10月26日、付款行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70号

林伦：原告周桐伟诉被告林伦、鲍曼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04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771号

马内利、杭州力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730号

徐复禄、杭州标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徐清生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
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94号

苏州创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
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196号

於建富：本院受理原告李小芳、李聪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
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8016期

浙江销售2995604元，返奖额96987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99011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253元

浙江中奖注数

763

0

989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0 1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8016期 投注总额：464240元

03 05 08 10 15

奖池累计3.189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8年1月1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56

3985

奖金

0元
278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8007期
全国销量:354279554元 浙江销量：2771584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台州、宁波各1注），15注二等奖
（杭州、宁波、台州各3注，温州、义乌各2注，嘉兴、绍兴各1
注）。奖池累计4.351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8年1月16日

1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8注

132注

1559注

74171注

1325995注

9973072注

奖金

7274011元/注

172273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13 14 20 25 27 31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
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贝德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
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基准日2017年8月28日，对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债权总额 23470338.52 元，其中本金 17589659.92 元，应收利息
5880678.6元，抵押人由南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南京市溧
水县开发区城北5号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债权担保方式为
抵押担保；担保人浙江双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原温州双剑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保证、徐胜宁、徐胜岳、孙成、罗伟个人连带保证。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乐清罐头总厂：
根据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赵

成海先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杭
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浙江乐清
罐头总厂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详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
温民二初字第 37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号
为2009浙温民执字第224号）依法转让给了

赵成海先生。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和赵成海先生特通知浙江乐清罐头总厂，要
求立即向赵成海先生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以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通知人 杭州宇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成海

2018年1月18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书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友胜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贝
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
利权益)依法转让给林友胜。

截止基准日2017年8月28日，对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债 权 总 额 23470338.52 元 ，其 中 本 金 17589659.92 元 ，应 收 利 息
5880678.6元，抵押人由南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南京市溧水
县开发区城北5号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债权担保方式为抵
押担保；担保人浙江双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原温州双剑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保证、徐胜宁、徐胜岳、孙成、罗伟个人连带保证。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林友胜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友胜

2018年1月18日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友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徐冰遗失 2012 年制发警官证一
本，警号330750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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